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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8E_E6_B3_95_E5_c36_50143.htm 最能集中展示经济法学

框架的莫过于经济法学教科书，而从曾经和现时流行的经济

法学教科书来看，由于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体系等

基本问题所持观点不同，迄今尚未形成公认和成熟的经济法

学框架。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曾说，我国经济法学尚未完

成“新房设计”。 已有经济法学教科书所展示的经济法学框

架，笔者以为有下述几点不足：(1)总论与分论不对应。例如

，总论认为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而不调整横向经济关

系，分论中则多处论述某个部门经济法对横向经济关系的调

整。又如，分论以若干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具体制度

为主要内容，在总论中却没有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一

般理论。(2)总论中未能论述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即在论述经

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原则和体系后就戛然而止，

没有像民法总论论述公民、法人、物、民事行为、代理和诉

讼时效那样论述经济法特有的基本范畴，给人以经济法基础

理论无实体内容的印象。(3)简单套用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框

架。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和法律事实作为法理分析的基本

框架，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而经济法的内容有别于民法，

并且远比民法复杂、丰富，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不足以

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刻的分析，这正如该分

析框架未能被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所普

遍采用一样。所以，在经济法学领域普遍采用法律关系的理

论分析框架，就显得机械和表面化。(4)分论结构不稳定，且



任意膨胀。对分论结构的设计由于缺乏完整性和超前性，以

致每制定一部法律，便在分论中新增一章。(5)与相邻学科有

整块重叠。例如，将公司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合同法

学纳入经济法学，就与民商法学重叠；将劳动法学、社会保

障法学纳入经济法学，就与社会法学重叠。 鉴于上述不足，

在设计经济法学框架时，需要处理好下述几种关系：(1)总论

与分论的关系。在经济法学框架内， 总论是对分论的归纳和

总括，分论是对总论的展开和运用。因而，总论的原理应当

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

。这就要求，总论中应当含有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抽象出的

实体内容。(2)经济法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民法是私法，行

政法是公法，商法、经济法和社会法都是公法与私法兼融，

其中，商法因以私法为主而可作为民事特别法，经济法和社

会法则以公法与私法并重或者公法为主而成为第三法域。于

是，经济法学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和社会法学，在理论亲

缘上是同异并存、分工互补的关系。经济法学中含有民商法

学、行政法学、社会法学的因素(概念、观点、方法等)，实

属正常。但是，不宜出现与之整块重叠的内容，并且应当有

自己独特的理论分析框架。(3)中国经济法学与外国经济法学

的关系。 一般说来，不同国家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借鉴和移植，而不同国家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

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对应，是市场调节的规范

，而市场机制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民商法之

间往往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经济法与国家干预

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

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



多变性，由此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

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都不相同，所以，不同国家

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例如，反

垄断法在西方国家经济法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或“龙头”地

位，而在我国则不然。由于经济法的国别特色很浓厚，西方

国家经济法学的框架就不宜为我国照搬。当然，也不失可资

借鉴之处。(4)经济法学体系与经济法学教科书体系的关系。

经济法学体系取决于本学科的对象、范围、内容和方法，应

当尽可能完整。而经济法学教科书的体系，则不仅取决于经

济法学体系，而且还取决于本书的教学对象、层次和目标。

在任何一本经济法学教科书中，都只可能包括经济法学体系

的主干部分，并且各自体系不尽相同。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

经济法学框架宜由经济法总论、市场规制法学、宏观调控法

学、特别经济法学、经济法史学和比较经济法学所构成。 经

济法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分为

下列各部分：(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

基础、 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2)经济法的

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

、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3)经济法主体理论

，包括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和宏观管理主体)、

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

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投资者、经营者、劳动

者、消费者)和各种宏观管理主体(行政性宏观管理者和社会

性宏观管理者)的特征、法律资格和类型。(4)经济法行为理论

，包括市场竞争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

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特征、体系、目标、客体、方



式和效力。(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

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组合和运用

的特殊性；违反市场规制法行为、违反宏观调控法行为的种

类、要件和法律责任组合。(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

领域奖励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